
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學生自治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落實民主法治教育，提升學生民主素養，推展校內外學生活動，增進學生福

利，培養學生領導統御能力，並建立與學校行政單位之溝通管道，特訂定此章程(以

下簡稱本章程)。 

第三條 本會為全校性最高學生自治組織，本會組織章程為本校學生自治工作之最高規範。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本校所有在籍學生皆為當然會員。 

第五條 本會會員應享之權利如下： 

(一) 參與權：參加學生自治會議及本會舉辦之各項學生活動。 

(二) 選舉權：班級自治會代表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自治會正副會長之選舉投票權。 

(三) 罷免權：班級自治會代表之罷免權、自治會正副會長之罷免投票權。 

(四) 提案權：對於學校有任何建議事項或意見表述，得透過班級自治會議議決後，

由各班自治會代表提交本會討論。 

第六條 本會會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一) 遵行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 

(二) 遵行本校校規及各項學生管理之相關規範。 

(三) 協辦本會委派之任務。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七條 各班自治會代表：本會置班級會員代表各班一人(以下簡稱各班代表)，由各班自行

選出，任期一學年，得連選連任，代表班級行使發言權及表決權，負有出席議會義

務，並向班級之會員負責。班級代表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得由各班逕行補選一人

代理。 

第八條 會長與副會長： 

(一) 會長：本會設會長一人，任期一年，負責總理會務，得出(列)席或協調指定代

表出(列)席參與學生自治相關之學校會議。 

(二) 副會長：本會設副會長 1 人，任期一年，協助會長處理相關會務，並於會長

不能視事時，代行其職權。 

(三) 會長、副會長亦為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學生代表。 

(四) 選舉與罷免：由各班代表於學年初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中，自各班代表中票選

產生，由第一高票者擔任會長，第二高票者擔任副會長。正副會長之罷免須經

各班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於上任二個月後始得提出。經各班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始得罷免。 

第九條 本會設文書資料、公關宣傳、活動服務等任務分組，由會長會同學務處自班級代表

中選任各組組長，任期一年。各組組長得視任務需求另行由各班代表召集組員。各

組職權如下： 

(一) 文書資料組： 

1. 負責製作開會通知單(含發放)、簽到表、會議議程，並紀錄、整理與建檔。 

2. 受理各班代表提出之書面提案，於會議中協助統計表決人數。 

3. 邀請相關師長列席相關會議。 



(二) 公關宣傳組： 

1. 負責本會各項活動之宣傳工作及各項聯繫事宜。 

2. 設計並製作本會各項活動所需美宣 DM、海報及電子媒體宣傳。 

3. 負責本會各項活動之攝、錄影。 

(三) 活動服務組： 

1. 負責本會各項活動之場地洽借與佈置，會後協助清理及復原。 

2. 規畫辦理或協助各處室推展各項活動及比賽。 

3. 協助校慶、社團成果展或校內其他活動之準備工作。 

第十條 本會正、副會長及各組組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職： 

(一) 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 因故提出辭職，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者。 

(三) 被罷免者。 

第十一條 本會設會務輔導小組，由學務主任、學生活動組長及師長若干人組成(輔導小組

成員及工作職掌如附件一)，協肋會務輔導工作。 

第四章 自治會議與權責 

第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單位，由會長於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負責進行提案討論及議決。學務處應派員列席指導，校長、各處室主任得參與列

席。其他教職員工得受邀列席。 

第十三條 臨時代表大會：如有特殊需要，依會長或經各班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召

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第十四條 因故未能出席會議之班級代表，應於會議前以書面請假，並由該班班長或副班長

為代理人。 

第十五條 代表大會或臨時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各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過

半數或相對多數之同意始得通過。惟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各班

代表出席，經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一) 本章程之修改。 

(二)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十六條 代表大會或臨時代表大會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實施。會中針對學校事務所為

之建議或意見，由文書資料組整理為書面資料，經會長簽署後提交學務處研議。 

第十七條 工作會議：應於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前由會長召集本會各組長舉行，如有特殊需要，

得由會長臨時召集，針對以下事項進行討論： 

(一) 會務討論與分工。 

(二) 各班代表提案之討論，並以逕行回覆、轉陳行政單位，或列入代表大會提案

等方式辦理。 

第十八條 班級自治會議：各班應定期舉行班級自治會議，會中討論通過之提案，得由各班

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中提出。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章程之修正，須經各班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出，依本章程第十四條所揭程

序完成修正。 

第二十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廿一條 本章程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學生自治會會務輔導小成員名單 

職  稱 工 作 執 掌 備註 

學務主任 統籌學生自治會各項工作推動  

學生活動組長 協助自治會辦理活動及選務工作諮詢  

生活教育組長 學生事務與獎懲申訴之諮詢  

教學組長 提供教學與文藝活動之諮詢  

輔導組長 協助自治會成員之輔導  

社會領域召集人 議事規則之諮詢  

 


